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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 

100 學年度第 2 次系所主管會議紀錄 

一、時間： 100 年 9月 15 日（星期四）中午12:00 

二、地點：生命科學院會議室 

三、主持人：陳鴻震院長 

                                   記錄：吳敏鈴秘書 

四、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周三和所長、林幸助主任、洪慧芝所長、陳健尉所長、 

楊明德所長 

列席人員：郭雅菱、高孝綸 

五、主席報告(詳如會議資料) 

※補充說明： 

(一)請踴躍提供學生榮譽事蹟以利於電子看板公佈。 

(二)專題演講本周五起開辦，請鼓勵所屬踴躍參與。 

(三)本校碩博士班推薦作業將於10月受理報名，請鼓勵本系所學生繼

續就讀本院碩博士班。 

(四)為便於本院與台中榮總、中研院授課與會議，擬增設遠距教學、

會議設備。 

決  議：目前二樓電腦教室已具遠距教學、會議功能，請洪所長慧芝

協助確認後於下次會議報告；其餘洽悉。 

六、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詳如會議資料) 

決  議：洽悉。 

七、討論議題 

案由一：本院100學年度第1次院務會議議案，提請審查並排序。（院長

交議）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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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本院院務會議規則規定辦理審查。 

(二)本次會議主要提報102學年度增設與中研院合辦學程而臨時

召開，截至9月8日止各系所及會議代表均無提案。審查資料

已彙齊如附錄，審查通過後提請院務會議討論。 

(三)本院教師評鑑及升等評審辦法修訂案經專案小組研擬完成，

已徵詢本校人事室及本院各系所意見，並經9月8日院務座談

在案。其中有關「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著作外審委

員遴選作業要點」修訂草案，均表贊同，故依程序先送院務

會議討論。其餘修正內容為避免修正過於頻繁，建議俟本校

人事室研議相關修正案獲校務會議通過後再辦。 

※補充說明：因應與中研院合辦學程實際作業需要，會場提供院務會

議提案修正版本。 

決  議：同意依修正版本提案辦理，並增列教師升等評審辦法修正之

提案(101學年度實施)，內容授權院辦公室研擬，排序如下： 

案由 序號

請同意暫緩生科院 102 學年度增設「生命科學國際

博士學位學程」案，提請討論。 
1 

生科院擬與中央研究院合辦「分子與細胞生物學國

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以提升本校在分子與細

胞生物學領域之水平，並與國際接軌，提請討論。 

2 

建議修正「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著作外審

委員遴選作業要點」部分條文，請討論。 
3 

建議修正「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聘任暨升

等評審辦法」部分條文及評分表，請討論。 
4 

案由二：建請修正本院「支援教師教學與研究作業要點」及申請表，

請討論。（院長交議） 

說  明： 

(一) 依據前次會議決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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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要點擬建請依實際執行需要加以修正，已草擬條文及申請

表之修正建議各乙份(附件三)，經本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補充說明：原議程所擬之案由二宜分案討論，請於紀錄時更正之。 

決  議：修正通過，並依規定公布實施。 

※通過新修正之「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支援教師教學與研究

作業要點」及申請表，如附錄一。 

案由三：請決定本院教師未獲得專題研究計畫申請經費補助案，請討

論。（院長交議） 

說  明： 

(一) 依據本院新修正「支援教師教學與研究作業要點」(附錄一)

第三點規定辦理。 

(二) 截至 100 年 8 月 31 日止，共彙收生醫所林宜玫、基資所劉俊

宏及生化所高振益等 3 件申請案，其申請資料陳列會場供審

閱，經本會議決定補助名單及額度；會前已電洽本校研發處

計畫業務組確認三位申請人 100 年截至目前未獲政府機關研

究計畫經費補助。 

決  議：照案通過，每位申請教師各補助10萬元，請依本校規定辦理

請購及核銷。 

案由四：本院邀請校外學者專家蒞院「專題演講」費用檢討，提請討

論。(院長交議) 

說  明： 

(一)依據前次會議決議辦理。 

(二)檢附本校歷次行政會議有關演講費規定節錄(附件四)，請卓

參。 

※補充說明：檢附歷年演講費統計(如附錄二)，請卓參。 

決  議：  

(一) 維持原案不調整，並依本校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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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學期尚有場次未確認講者或講題，請主管務必督促所屬負

責教師提前規劃，並動員所屬師生踴躍參加。 

八、臨時動議 

案  由：為鼓勵本院教職員工參與校運會趣味競賽、強化團隊精神，

是否援例統一製作運動服，以利參加本校92週年校運會，提

請討論。（院長交議） 

說  明：本校校運會籌備會議決議本年度將取消趣味競賽獎金。 

決  議：運動服裝原則依往例辦理，製作以上衣為優先，所節省經費

轉供趣味競賽前三名獎金使用，由院長決定之。 

九、散會：同日下午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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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支援教師教學與研究作業要點 
97年 3 月 20 日本院 96 學年度第 8 次系所主管會議通過 

100 年 9月 15 日本院 100 學年度第 2 次系所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鼓勵教師積極從事教學與研

究，以及提高教授參與協助新進教師之教學研究等需要，特訂定「國

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支援教師教學與研究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新進教師教學及研究經費補助： 

(一)對象：本院新聘一年內之專任教師。 

(二)補助項目及額度：由本院年度經費補助設備費每人 30 萬元整，按本

校之會計程序規定辦理請購核銷。 

三、教師未獲得專題研究計畫之經費補助規定如下： 

(一)對象：凡本院專任教師(含 86 年 3 月 19 日前取得助教證書之助教)

向政府各機關提出當年度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申請而未獲核准，且當

年度無其它研究計畫者。 

(二)補助項目及額度：在本院經費許可情形下，每年總經費以 30 萬元為

上限。補助教師研究所需之相關經費，每人每年補助金額至多 10

萬元，每人以補助 2 次為限。 

(三)申請程序及條件： 

1.申請人需提出專題研究計畫未獲通過之證明文件及計畫書，得以

原研究計畫申請書向本院提出申請，必要時本院得邀請校外委員

協助審查，經本院系所主管會議核定補助名單。 

2.研究計畫以一年內完成為原則，結束後三個月內需繳交研究成果

報告至本院存查，並列為下次申請時之重要參考。 

3.每年於 8 月 1 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受理申請。 

四、參與教師傳習制度之獎勵規定如下： 

(一)對象：符合本校教師傳習制度條件者。 

(二)補助項目及額度：以申請本校經費為優先，如尚有不足，得再向本

院申請補助，以 2 萬元為上限，每年以申請一次為限。 

(三)申請程序及條件： 

1.各系所依受協助新進教師(學習者)之專長，推派相關領域之傳授



6 
 

者，給予受協助教師升等為副教授之前有關教學技巧、研究計畫

撰寫、實驗室管理、著作發表等必要之協助。 

2.協助期間如受協助教師(學習者)在教學、研究有優良表現，例如獲

得計畫補助、在列名 SCI 期刊以主要作者發表著作等實際成果，

負責協助之教授經本院系所主管會議同意後，由本院或所屬系所

給予適當獎勵。 

五、新聘教師教學研究額外加給給與：依據本校新聘教師教學研究額外加

給給與作業要點辦理。 

(一)對象：本院新聘專任教師，到校任職未滿三年者。 

(二)申請程序及條件： 

1.曾榮獲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科會傑出獎或特約研究人員獎、教育

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傑出人才發展基金會傑出人才講座、吳大

猷獎、中央研究院年輕學者研究著作獎等傑出表現。惟如獲聘為

本校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應擇一支領。 

2.起聘日起三年內，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在影響係數(Impact 

Factor 簡稱 IF)超過 10 分以上國際期刊發表之論文，且為作品之

第一或通訊作者。 

3.符合上述條件之新聘教師得向本院提出教學研究額外加給給與申

請，經本院審議委員會通過核給。審議委員會置委員九人，由本

院院長召集本院系所主管及院長遴聘之校外專家學者三人組成。 

六、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校或本院相關經費支應。 

七、本要點經本院系所主管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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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支援教師教學與研究補助費申請表 
100 年 9月 15 日本院 100 學年度第 2 次系所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申請人簽章 ：                    

申 請 日 期：   年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到職日    年   月   日 

服務單位  
職稱 

(限專任)
□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

□助教(86 年 3 月 19 日前聘任) 

聯絡電話  E-MAIL
 

申請項目 資格及檢附資料 

□新進教師教學及研究

經費補助 
□檢附 30 萬元設備費請購清單 

□教師未獲得專題研究

計畫之經費補助 

□檢附專題研究計畫未獲通過之證明文件 

□確實無其它研究計畫補助 

本次申請金額：NT$                   元 

歷年度累計補助金額：NT$                元

□參與教師傳習制度之

獎勵 

團隊成員： 

已向學校申請金額：NT$                   元

本次申請金額：NT$                   元 

(本院每年補助上限為 20000 元) 

□新聘教師教學研究額

外加給給與 

□曾獲獎項： 

□起聘日：   年   月   日 

□以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 IF＞10 分之論文 

□額外加給： NT$                   元/月 

□核給時間：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系所主管核章 

及意見簽註 
 

審核結果 

□不予補助 

□同意補助：NT$            元 

院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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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專題演講費用統計 
100.9.15 

學年度(期) 場次 
院經費支出(元) 

演講費 交通費 小計 

96 第二學期 10 30,000 11,060 41,060 

97 第一學期 12 36,000 14,735 50,735 

97 第二學期 13 36,000 

(1 場不支付)

15,369 51,369 

98 第一學期 13 39,000 10,523 49,523 

98 第二學期 13 33,000 

(2 場不支付)

10,212 43,212 

99 第一學期 13 36,000 

(1 場不支付)

12,852 48,852 

99 第二學期 15 45,000 12,662 57,662 
 

 


